附件1：
后勤处关于工程、服务、设备等项目实施的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后勤处工程、服务、设备等项目采购和实施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提高项目执行效率，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后勤处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的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预算经费审批权限及审批程序的规定》、《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非招标项目实施预算审批管理的规定（实行）的通知》（中矿大京字【2011】4号）、《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基建、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实施办法的通知》（中矿大京审【2008】1号）、以及招标管理办法等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本实施办法（不含独立核算部门）。 
一、项目分类
（一）改善办学条件专项项目，是指每年年初后勤处按照学校财务处统一部署编制上报的房屋修缮、基础设施改造工程以及设备购置等项目，经教育部批复下达的财政拨款专项项目。
（二）学校专项项目，是指后勤处申报学校年度预算时编制并经学校党委常委会审定批复的小型修缮改造、设备购置、对外委托服务（维保、保洁等项目）。
（三）专项外项目，是指遇到特殊情况或因突发因素，为保证学校工作正常运行需要临时增加的计划预算外项目。
二、项目审批
1. 改善办学条件、学校专项项目的启动审批
项目责任单位按照年初申报项目时制定的内容和教育部批复的预算经费额度，编制启动审批报告，报告内容包含详细的实施方案和项目内容、准确的预算金额，报分管副处长、处长、分管副校长审批。
2. 专项外项目的立项审批
由项目责任单位编制立项报告，内容包括项目立项的必要性、详细实施方案和内容、准确的预算等。经后勤处处长签字后，按照学校制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进行审批，（详见：中矿大京财字〔2010〕11号）。
10,000元（含）以下由分管财务副校长审批。 
10,000元以上、100,000元（含）以下由校长审批。
100,000元以上、500,000元（含）以下由校长办公会议审批。 
500,000元以上由党委常委会审批。
三、项目招标与采购
（一） 非招标项目的采购
1. 2万元（不含）以下的工程、服务和零修项目，单价1000元（不含）以下及批量（2件及以上）费用合计在1万元（不含）以下的材料、设备，由项目责任单位选定合作方或供应商，报分管副处长、处长批示。
2. 2万元（含）以上5万元（不含）以下的工程、服务和零修项目，单价1000元（含）以上及批量（2件及以上）费用合计在1万元（含）以上2万元（不含）以下的材料、设备，由责任单位优先从中央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提议选择一个拟合作方或供应商，如选择此目录外的单位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资质。责任部门、计划与质量监督科、分管处长共同议定，报处长批示。
3. 5万元（含）以上10万元（不含）以下的工程、服务和零修项目，单价1000元（含）以上及批量（2件及以上）费用合计在2万元（含）以上5万元（不含）以下的材料、设备，由计划与质量监督科牵头、责任单位参与，从中央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选择三家以上的候选合作方或供应商进行邀请议标，责任部门、使用部门、计划与质量监督科、分管处长评议确定候选人，报处长批示。
（二）招标项目的采购
1. 预算金额在10万元（含）以上3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由计划与质量监督科组织招投标。
（1）招标文件中一般性文本，如招标公告、招标须知、招标评标办法、招标文件格式等相关的内容，由计划与质量监督科负责起草制定。
（2）招标文件中的专业文本内容，如：合同条款及格式、工程量清单、图纸、技术标准及要求等内容，由责任单位负责起草制定。
2.预算金额在30万元（含）以上的工程项目，报学校招标与采购中心组织招投标。
（1）计划与质量监督科牵头与学校招标与采购中心对接协调有关招标工作事项。
（2）招标文件中一般性文本，如招标公告、招标须知、招标评标办法、招标文件格式等相关的内容，由学校招标与采购中心负责起草制定。
（3）招标文件中的专业文本内容，如：合同条款及格式、工程量清单、图纸、技术标准及要求等内容，由责任单位负责起草制定，报经计划与质量监督科审定。
3.材料、设备、服务等单次采购超过10万元（含）以上的项目，报学校招标与采购中心组织投标。
（1）计划与质量监督科牵头与学校招标与采购中心对接协调有关招标工作事项。
（2）招标文件中一般性文本，如招标公告、招标须知、招标评标办法、招标文件格式等相关的内容，由学校招标与采购中心负责起草制定。
（3）招标文件中的专业文本内容，如：合同条款及格式、材料和设备的技术标准、型号规格及要求等内容，由责任单位负责起草制定，报经计划与质量监督科审定。
四、合同签订及履行
1.采购工作程序结束，项目责任单位要与中标人沟通起草合同文本，提交计划与质量监督科审定。
2.后勤处组织采购的项目，计划与质量监督科审核完成后将合同文本报分管副处长、处长审核。
3.学校招标与采购中心组织招标的项目，计划与质量监督科按照合同签订的审核程序，报请学校招标与采购中心审核。
4.合同签订后由责任部门负责监督执行。
5.合同存档管理，除了提交学校招标与采购中心备案一份外，计划与质量监督科存档一份，项目责任部门留存至少二份，一份用于付款报账。
五、项目验收
（一）工程类
1. 后勤处自行采购项目：由计划与质量监督科组织后勤处有关部门进行验收。项目负责单位要组织施工方提交全部的工程竣工验收资料，主要包含：竣工验收申请、施工及竣工资料、技术监督部门的验收合格报告等。
2. 学校招标采购的项目：竣工验收由学校招标与采购中心组织验收。在此之前，计划与质量监督科组织项目责任单位、使用单位和施工方进行预验收。预验收前，项目责任单位要组织施工方提供全部的工程竣工验收资料，主要包含：竣工验收申请、施工及竣工资料、技术监督部门的验收合格报告等。
（二）服务类
1. 进度付款验收
项目负责单位提交付款期内本单位的监督检查记录、服务方自行检查记录、应付款申请，报经计划与质量监督科对照合同、服务质量标准和服务内容进行审核。
2. 合同到期付款验收
（1）项目负责单位要对服务方在合同期内的整体服务做出质量评价；
（2）项目负责单位组织被服务师生或被服务部门对服务方的服务进行满意度评价；
（3）项目负责单位将上述评价结果、付款申请报经计划与质量监督科进行审核。
六、项目结算和质保金
（一）工程项目的质保金不少于5%，设备类的质保金不少于10%；质保期不少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的期限。
（二）5万元（不含）以下的工程项目结算必须经后勤处内部审核。
（三）5万元（含）以上的工程项目的结算必须经学校审计处的审计，并以审定金额进行结算。
七、付款审批
（一）付款审批的权限
（1）改善办学条件
20,000元（不含）以下的付款由后勤处长审批。
20,000元（含）以上、100,000元（不含）以下由分管副校长审批。
100,000元（含）以上、500,000元（不含）以下由分管财务副校长审批。 
500,000元（含）以上由校长审批。
（2） 自筹经费
20,000元（不含）以下的付款由后勤处长审批。
20,000元（含）以上、50,000元（不含）以下由分管副校长审批。
50,000元（含）以上、100,000元（不含）以下由分管财务副校长审批。
100,000元（含）以上由校长审批。
（二）后勤处自行采购项目付款
1.办理首付款时要提供：项目启动批示、发票、付款审批单、合同原件；
2.支付进度款时提供：发票、付款申请、责任单位提交进度情况说明、付款审批单、合同复印件；
3.结算付款及尾款支付时要提供：项目启动批示、发票、付款审批单、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合同复印件。
（二）学校招标项目付款
1. 首付款时提供：项目启动批示、中标公告、发票、合同原件、付款审批单；
2. 支付进度款时提供：发票、付款申请、进度款的支付依据（有监理则附监理支付证书、无监理附项目负责单位出具进度情况说明）、付款审批单、合同复印件；
3. 结算款及尾款支付时提供：项目启动批示、中标公告、发票、付款审批单、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合同复印件。
八、项目的档案管理
所有档案包括：项目立项、招投标、合同、付款、审计结算等资料应统一管理。计划与质量监督科存档原件、正本，项目责任单位留存复印件。
餐饮中心的服务、设备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本办法执行。食品原材料采购严格执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北京市高校食堂原材料采购工作的通知》（京教勤[2013]7号）要求采购，具体由餐饮服务中心制定采购办法报后勤处备案。
九、其他
如此办法中有与招标法、政府采购、以及学校的相关规定相违背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